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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4章  禽流感病毒感染

（Infection with avian influenza virus）

第10 .4 . 1条

总则

1） 本法典中，禽流感指任何一种A型流感H5或H7亚型病毒或静脉接种致病指数（IVPI）大于1.2

（或造成至少75%死亡率）的任何A型禽流感病毒所致的家禽感染（如下所述）。这些病毒分为

高致病性和低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a） 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对6周龄易感鸡的静脉接种致病指数大于1.2，或静脉接种感染4～8周

龄易感鸡的死亡率不低于75%。对于静脉接种致病指数低于1.2或静脉接种致死性试验中死

亡率低于75%的H5和H7亚型流感病毒，应进行测序，以确定该毒株的血凝素分子（HA0）

裂解位点是否存在多个碱性氨基酸。如果裂解位点的氨基酸序列与其他已知须通报高致病

性禽流感分离毒株的序列类似，则应视该分离株为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b） 低致病性禽流感指包括H5和H7亚型在内的所有非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2） 禽流感病毒感染定义：在家禽或家禽产品中分离出病毒并鉴定为禽流感RNA或特异性病毒RNA。

3） 家禽指包括散养禽在内所有用于生产肉或蛋的饲养禽类，供食用、生产其他商业产品、用于狩

猎猎物或繁殖这类禽类以及任何目的的斗鸡等。

除上述用途外而圈养的其他禽类均不视为家禽，如用于表演、比赛、展览、竞赛的禽类或其种

禽或宠物禽等。

4） 禽流感潜伏期在此定为21天。

5） 本章不仅涉及具有临床症状的禽流感，还涉及无临床症状的禽流感病毒感染。

6） 在家禽中检测到H5或H7亚型禽流感病毒抗体如非接种疫苗所致，则须立即进行调查。经过全

面的流行病学和实验室调查，若仅为孤立的血清学阳性结果，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发生禽流

感感染，则可排除感染。

7） 本法典中，“无禽流感养禽场”指按照本章第10.4.27条到第10.4.33条内容开展监测，没有证据

表明发生禽流感病毒感染的养禽场。

8） 本法典第1.1.3条规定，需通报除家禽外包括野生禽类在内的感染高致病性A型流感的各种禽类。

成员不应以此通报或其他包括野禽的非家禽类感染A型流感信息为由，禁止家禽和家禽产品的

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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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包括致病性检测在内的诊断试验标准见《陆生手册》。所使用的任何疫苗必须符合《陆生手册》

规定的标准。

第10 .4 .2条

确定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的禽流感状态

确定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的禽流感状态基于以下标准：

1） 禽流感是全国通报疫病，实施持续的禽流感宣传计划，对所有上报的禽流感疑似病例进行现场

调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实验室检测；

2） 实施恰当的监测计划，以发现家禽的隐性感染及除家禽类外的其他禽类所致的传播风险。可根

据第10.4.27条到第10.4.33条介绍的禽流感监测计划来实现；

3） 考虑导致禽流感发生的所有流行病学因素及其历史背景。

第10 .4 .3条

无禽流感的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

如根据本章第10.4.27条到第10.4.33条的要求进行了监测，结果显示在过去12个月内，在某一国

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内的家禽无禽流感病毒感染，则可视为无禽流感。

如无禽流感的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发生了禽流感，恢复无疫状态需符合以下条件：

1） 如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感染，采取扑杀政策（包括对所有受污染的场所进行彻底消毒）3个月

后，在此期间根据第10.4.27条到第10.4.33条的规定持续进行监测3个月。

2） 如发生低致病性禽流感感染，按照第10.4.19条的规定，将家禽屠宰后供人食用，或采取扑杀政

策。在任一情况下，对所有污染场所进行彻底消毒3个月后，在此期间，根据第10.4.27条到第

10.4.33条的规定持续进行监测3个月。

第10 .4 .4条

家禽无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

家禽无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须符合如下条件：

1） 在过去连续12个月内，在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内的家禽无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感染，

即使低致病性须通报禽流感情况不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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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第10.4.27条到第10.4.33条的规定进行监测，该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不符合无禽流

感标准，但监测到的所有禽流感病毒经鉴定均为非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根据历史或地理因素、工业化养殖场结构、禽群资料或最近疫情，监测应针对一个国家的某些

区域、现有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

无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感染的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的家禽如感染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病

毒，在采取扑杀政策（包括彻底消毒所有被污染的场所）3个月后，如期间依据本章第10.4.27条到

第10.4.33条的规定持续监测3个月，可恢复其无高致病性禽流感状态。

第10 .4 .5条

关于从无禽流感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进口的建议

活家禽（不包括雏禽）

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这批家禽：

1） 装运之日无禽流感临床症状；

2） 家禽孵出后或至少最近21天一直饲养在无禽流感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

3） 运输时使用新的或适宜的消毒笼具。

如果进行过禽流感免疫，应在兽医证书上注明所用疫苗的性质和接种时间。

第10 .4 .6条

关于进口非家禽活禽的建议

无论输出国的禽流感状态如何，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这些活禽：

1） 装运之日无禽流感临床症状；

2） 这些活禽自孵出或装运前至少21天一直饲养在兽医主管部门批准的隔离区，且在隔离期无类家

禽禽流感的临床症状；

3） 装运前14天内须按照第10.4.29条规定的原则，对这些禽进行有效抽样，并进行诊断检测，证明

这些禽没有禽流感病毒感染；

4） 运输时使用新的或适宜的消毒笼具。

如果进行过禽流感免疫，应在兽医证书上注明所用疫苗的性质和接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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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 .4 .7条

关于从无禽流感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进口的建议

雏禽

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动物：

1） 自孵出后一直饲养在无禽流感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

2） 收集种蛋时，其父母代禽群在无禽流感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饲养至少21天；

3） 运输时使用新的或适宜的消毒笼具；

如果这批初孵活禽或其父母代进行过禽流感免疫，应在兽医证书上注明所用疫苗的性质和接种

时间。

第10 .4 .8条

关于从无高致病性禽流感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进口的建议

初孵活家禽

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这批初孵活家禽：

1） 自孵出后一直饲养在无高致病性禽流感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

2） 收集种蛋时，其父母代禽群在无禽流感养禽场饲养至少21天；

3） 运输时使用新的或适宜的消毒笼具；

如果这批初孵活家禽或其父母代进行过禽流感免疫，应在兽医证书上注明所用疫苗的性质和接

种时间。

第10 .4 .9条

关于进口非家禽雏禽的建议

无论原产国/地区的禽流感状态如何，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

1） 装运之日，这些活禽无类家禽禽流感的临床症状；

2） 这些禽的孵化以及孵出后一直饲养在兽医主管部门批准的隔离区；

3） 收集禽蛋时，应对父母代禽群进行诊断试验，证实无禽流感病毒感染；

4） 运输时使用新的或适宜的消毒笼具；

如果父母代种禽群进行过禽流感疫苗免疫，应在兽医证书上注明所用疫苗的性质和接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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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 .4 . 10条

关于从无禽流感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进口的建议

家禽种蛋

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

1） 家禽种蛋来自无禽流感疫情的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

2） 收集种蛋及此前至少21天，其父母代鸡群一直饲养在无流感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

3） 运输种蛋时使用新的或适宜的消毒包装材料；

如果父母代种禽群进行过禽流感疫苗免疫，应在兽医证书上注明所用疫苗的性质和接种时间。

第10 .4 . 1 1条

关于从无高致病性禽流感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进口的建议

家禽种蛋

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

1） 家禽种蛋来自无高致病性禽流感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

2） 收集种蛋时及此前至少21天，其父母代鸡群一直饲养在无须通报禽流感养禽场；

3） 对种蛋进行表面消毒（参照本法典第6.5章）；

4） 运输种蛋时使用新的或适宜的消毒包装材料；

如果父母代种禽群进行过禽流感疫苗免疫，应在兽医证书上注明所用疫苗的性质和接种时间。

第10 .4 . 12条

关于进口非家禽种蛋的建议

无论原产国/地区的禽流感状态如何，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

1） 收集时及此前7天，对其父母代禽群进行诊断试验，证实未发生禽流感病毒感染；

2） 对种蛋进行表面消毒（参照本法典第6.5章）；

3） 运输时使用新的或适宜的消毒包装材料；

如果父母代种禽群进行过禽流感疫苗免疫，应在兽医证书上注明所用疫苗的性质和接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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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 .4 . 13条

关于从无禽流感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进口的建议

食用禽蛋

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

1） 禽蛋产自并包装于无禽流感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

2） 运输时使用新的或适宜的消毒包装材料。

第10 .4 . 14条

关于从无高致病性禽流感感染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进口的建议

食用禽蛋

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这些食用禽蛋：

1） 产自并包装于无高致病性禽流感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

2） 对种蛋进行表面消毒（参照本法典第6.5章）；

3） 运输时使用新的或适宜的消毒包装材料。

第10 .4 . 15条

关于进口禽蛋制品的建议

无论原产国/地区的禽流感状态如何，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

1） 这些禽蛋制品源自符合本章第10.4.13条或第10.4.14条规定的禽蛋；或

2） 这些禽蛋制品按照本章第10.4.25条提出的方法进行加工，以确保禽流感病毒被灭活；

且

3） 应采取相应措施，以防止加工后接触任何可能带有禽流感病毒的物品。

第10 .4 . 16条

关于从无禽流感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进口的建议

家禽精液

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供精家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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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精之日无禽流感临床症状；

2） 采精前至少21天一直饲养在无禽流感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

第10 .4 . 17条

关于从无高致病性禽流感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进口的建议

家禽精液

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供精家禽：

1） 采精之日无高致病性禽流感临床症状；

2） 采精前至少21天一直饲养在无高致病性禽流感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

第10 .4 . 18条

关于进口非家禽的禽类精液的建议

无论原产国/地区的禽流感状态如何，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供精禽：

1） 采精前至少21天一直饲养在兽医主管部门批准的隔离场所中；

2） 在隔离期无禽流感病毒感染临床症状；

3） 采精前14天，经诊断检测未发现禽流感感染。

第10 .4 . 19条

关于从无禽流感或高致病性禽流感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进口的建议

家禽鲜肉

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生产这批产品的家禽：

1） 自孵出或宰杀前至少21天一直饲养在无高致病性禽流感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

2） 在无高致病性禽流感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获准的屠宰厂屠宰，按照本法典第6.3章经

宰前与宰后检疫检验，未发现任何与禽流感相关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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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0 . 4 . 2 0 条

关于进口家禽肉制品的建议

无论原产国/地区的禽流感状态如何，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

1） 这些产品来自符合本章第10.4.19条要求的鲜肉；或

2） 产品加工符合本章第10.4.26条的规定，确保灭活了禽流感病毒；

且

3） 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避免接触任何可能带有禽流感病毒的物品。

第10 .4 .21条

关于进口用作动物饲料、农业或工业用途的禽源产品（羽粉或家禽肉粉除外）建议

无论原产国/地区的禽流感状态如何，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

1） 这些产品源于孵出后或宰杀前至少21天一直饲养在无禽流感的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的

家禽；或

2） 这些商品已经过以下处理，确保灭活了禽流感病毒：

a） 56℃湿热处理30分钟；或

b） 已证明可灭活禽流感病毒的其他等效加工方法；

且

3） 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避免接触任何可能带有禽流感病毒的物品。

第10 .4 .22条

关于进口家禽羽毛和羽绒的建议

无论原产国/地区的禽流感状态如何，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

1） 这些产品源于符合本章第10.4.19条规定的家禽，并在无禽流感的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

内加工；或

2） 使用以下任一产品加工工艺确保灭活禽流感病毒；

a） 清洗并100℃蒸汽干燥30分钟；

b） 福尔马林溶液（10%甲醛）熏蒸8小时；

c） 2×104戈瑞剂量辐射；

d） 已证明可灭活禽流感病毒的其他等效加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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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3） 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避免接触任何可能带有禽流感病毒的物品。

第10 .4 .23条

关于进口除家禽外的鸟类羽毛和羽绒的建议

无论原产国/地区的禽流感状态如何，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

1） 以下任一加工工艺应确保灭活了禽流感病毒；

a） 清洗并100℃蒸汽加热30分钟；

b） 福尔马林溶液（10%福尔马林）熏蒸8小时；

c） 2×104戈瑞剂量辐射；

d） 已证明可灭活禽流感病毒的其他等效加工方法；

2） 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避免接触任何可能带有禽流感病毒的物品。

第10 .4 .24条

关于进口家禽羽粉和家禽肉粉的建议

无论原产国/地区的禽流感状态如何，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

1） 这些产品源自孵出后或宰杀前至少21天，一直饲养在无禽流感的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

的家禽，并在无禽流感的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内进行加工；或

2） 加工产品采取下列方法之一：

a） 温度不低于118℃下湿热加工至少40分钟；或

b） 蒸汽压力至少3.79帕、温度不低于122℃持续水解至少15分钟，或

c） 替代性采用化制工艺，确保整个产品的内部温度至少达到74℃；

且

3） 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避免接触任何可能带有禽流感病毒的物品。

第10 .4 .25条

蛋及蛋制品禽流感病毒的灭活程序

表10.1中为灭活蛋和蛋制品中禽流感病毒所需的工业标准温度和作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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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1  灭活蛋和蛋制品中禽流感病毒所需的工业标准温度和作用时间

核心温度（℃） 时间

全蛋 60 188秒

全蛋混合物 60 188秒

全蛋混合物 60.1 94秒

液态蛋白 55.6 870秒

液态蛋白 56.7 232秒

纯蛋黄 60 288秒

10%盐腌蛋黄 62.2 138秒

干蛋白 67 20小时

干蛋白 54.4 50.4小时

干蛋白 51.7 73.2小时

表格中所标注的温度是达到灭活7log2 滴度禽流感病毒的指示性范围，作为各种蛋制品示例。

只要科学证明能够等效灭活病毒，可适当变化时间和温度以及其他蛋制品病毒灭活时间和温度。

第10 .4 .26条

禽肉品中禽流感病毒灭活规程

表10.2中为灭活禽肉中禽流感病毒所需的工业标准温度和作用时间。

表10.2  灭活禽肉中禽流感病毒所需的工业标准温度和作用时间

核心温度（℃） 时间

禽肉

60.0 507秒

65.0 42秒

70.0 3.5秒

73.9 0.51秒

表格中所标注的温度是达到灭活7log2 滴度病毒的指示性范围。只要科学证明能够灭活病毒，

便可适当变化时间和温度。

第10 .4 .27条

监测引言

下文第10.4.27条到第10.4.33条作为对本法典第1.4章的补充，规定了禽流感的监测原则和指南，

适用于成员认证其禽流感状态。认证可针对整个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以下内容还为成员



第10篇  鸟　　类 707原文为英文版

在禽流感疫情暴发后申请恢复或保持无禽流感资格提供了指南。

禽流感病毒在野禽体内存在与否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事实上，没有一个成员能够宣布其境

内野禽不携带禽流感病毒，而本章所指禽流感仅限家禽禽流感，本章第10.4.27条到第10.4.33条也沿

用这个定义。

禽流感的影响及流行病学在世界不同地区差异很大，不可能提供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具体指南。

因此，禽流感监测策略应因地制宜，并具有可接受的置信水平。家禽与野禽的接触频率、生物安全

水平、生产体系和不同易感禽（包括家养水禽）混合饲养状况等，不同地区间均有差异，因此监测

策略需适应当地实际情况。成员有义务提供科学数据，说明有关地区禽流感流行病学状况，并说明

如何进行风险管理。各成员在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无禽流感感染具有相当大的自由度。

禽流感监测应为一个持续性的监测计划，监测方案的设计应可证明申报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

隔离区的无禽流感病毒感染状态。

第10 .4 .28条

监测的一般原则与方法

1） 依据本法典第1.4章规定，建立监测体系是兽医主管部门的职责。特别是应建立：

a） 一个用于持续发现和调查禽流感暴发或禽流感病毒感染的正式监测体系；

b） 一个快速采集疑似禽流感病例样本并送交实验室进行禽流感诊断的程序；

c） 一个记录、管理、分析监测和诊断数据的系统。

2） 禽流感监测体系应：

a） 包括一个贯穿生产、销售和加工产业链的早期预警系统，以便报告疑似病例。日常接触家

禽的农场主、工人和诊断人员应及时向兽医主管部门报告任何禽流感疑似病例，他们应可

得到政府信息收集部门和兽医主管部门的直接和间接支持（如通过私营从业兽医或兽医辅

助人员）。须立即对所有禽流感疑似病例进行调查，如果疑似病例无法通过流行病学和临

床症状确诊，应采集样本送交实验室进行检测。为此，监测人员需配备采样工具箱和其他

设备，并应能得到具有禽流感诊断和控制技能的专家团队的协助。如对公共卫生存在潜在

危害，必须向公共卫生有关主管部门通报。

b） 必要时，需对高风险动物群频繁实施常规临床检查、血清学和病毒学检测，如毗邻禽流感

疫区的国家或地区、不同来源的禽类和家禽混养的地方，如活禽市场、水禽附近或其他潜

在A型流感病毒来源地临近的家禽。

有效的监测体系应可定期对疑似病例进行鉴定，并对疑似病例进行追踪和调查，以确定或排除

禽流感病毒感染。疑似病例发生概率因不同流行病学状况而异，因此无法可靠预测。申请无禽流感

感染状态认证时，成员需提供关于疑似病例发生情况、调查和处理方法等细节，包括实验室检测结

果和在调查期间对相关动物采取的控制措施（如隔离检疫、禁止运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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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 .4 .29条

监测策略

1. 引言

监测禽流感发病或感染的目标禽群应涵盖该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内所有易感家禽种

类。应持续进行禽流感的主动监测和被动监测，主动监测的频率应与该国流行病学情况相适应。监

测应包括随机监测和目标监测，采用分子、病毒学、血清学和临床方法。

监测策略可采用随机采样，应以可接受的置信度证明没有禽流感病毒感染。使用血清学检测进

行随机监测。对血清学阳性结果应进一步采用分子或病毒学方法进行确认。

必要时也可采用目标定向监测策略（如某些地区或种群的感染概率增大时）。确定高风险禽群

的禽流感状态，应同时使用病毒学和血清学方法。

成员应可证明，其监测策略可根据本法典第1.4章的规定及其流行病学状况，检测到禽流感病

毒感染，包括检测到任何禽类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对于临床症状明显的家禽（如鸡）可采用临

床监测，而对如家鸭等无明显临床症状的家禽，病毒学和血清学检测更为合适。

如果成员希望宣布其某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无禽流感病毒感染，则应以该地区或生物安全隔

离区的禽群为目标设计调查和采样。

设计随机调查的采样方案时，应结合流行病学设定流行率。样本量应足够大，以保障可检测到

最低程度的感染。调查结果的可信度取决于样本量和预计的疫病流行率。申请无疫的成员应可证

明，设定流行率和置信度水平是基于监测目的和流行病学情况，并符合本法典第1.4章的规定。设

定流行率需以当前和以往疫病流行病学状况为依据。

无论选择何种调查方法，诊断方法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是设计调查、确定样本量和解释检测结果

的关键因素。理想情况是，所用检测方法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应在免疫/感染史和目标禽群的不同种

类家禽检验中得到验证。

无论采用何种检测体系，在监测方案设计中都应预计到假阳性反应。如果了解检测方法的特

性，则可事先计算出假阳性结果的比率。需建立一个有效的阳性结果跟踪调查程序，以在高置信度

水平上确定是否发生病毒感染。该程序还应包括附加检测和后续调查，以便从原采样单元和与其有

流行病学关联的禽群中采集诊断材料。

明确说明监测发病/感染的技术原则，在设计证明没有禽流感病毒感染/流行的监测计划时，需

切实遵守这些原则，以免产生不够可靠的结果，或发生成本过高、实际操作过于复杂等情况。因

此，在设计任何监测计划时，都需有该领域有能力且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参与。

2. 临床监测

临床监测旨在禽群中发现禽流感的临床症状。尽管大规模血清学筛查具有很大的诊断价值，但

也不应低估临床监测的作用。监控禽群的各种指标变化，如死亡率上升、采食饮水量下降、出现呼

吸系统疾病等临床症状或产蛋下降等，对早期检测禽流感感染十分重要。低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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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仅表现出采食减少或产蛋下降。

对于任何一种诊断方法发现的禽流感疑似病例，都要应用一系列临床监测和实验室检测进行确

诊。实验室检测可确诊临床疑似病例，而临床监测有助于核实血清学阳性结果。在排除禽流感病毒

感染之前，应对出现疑似病例的采样单元加以控制。

鉴定可疑禽群对于确定禽流感病毒的来源、分析病毒的分子、抗原和其他生物学特征十分重

要。必须定期把禽流感病毒分离株送到地区参考实验室进行基因和抗原鉴定。

3. 病毒学监测

病毒学监测用于：

a） 监控风险禽群；

b） 确诊临床疑似病例；

c） 跟踪调查血清学阳性结果；

d） 统计在正常情况下的日死亡率，以保证在免疫禽群或在与疫情有流行病学联系的养殖场内

能够及早发现感染。

4. 血清学监测

血清学监测旨在检测禽流感病毒抗体。禽流感病毒抗体阳性可能有四种原因：

a） 自然感染了禽流感病毒；

b） 接种了禽流感疫苗；

c） 卵黄中经常存在来自免疫或感染父母代禽群的母源抗体，在子代中可持续存在4周；

d） 检测方法缺乏特异性而产生的假阳性结果。

可将其他监测中采集的血清样本用于禽流感监测，但应符合本法典所述监测设计原则，且确保

禽流感病毒监测统计学方法的有效性。

血清阳性反应有可能集中出现，其原因可能与采样禽群的构成、免疫接触或感染情况有关，但

不局限与此。由于集中出现血清阳性反应可能是感染的信号，因此在监测方案中应纳入对所有情况

的调查。集中出现血清阳性反应具有流行病学重要意义，必须进行调查。

如果不能排除血清阳性反应是因免疫引起，应采用可区分免疫抗体和感染抗体的诊断方法。

随机监测或目标血清学监测为证明一个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禽流感感染提供可靠证

据，因此必须全面记录监测结果。

5. 免疫群的病毒学和血清学监测

监测策略取决于所使用疫苗的类型，禽流感免疫具有血凝素亚型特异性，主要有两种免疫接种

策略：一是禽流感全病毒灭活疫苗，二是基于血凝素基因表达疫苗。

对于免疫禽群，监测策略应以病毒学方法和/或血清学方法和临床监测为基础，也可采用哨兵

禽。哨兵禽应未曾接种，不含禽流感病毒抗体，且具有清楚和永久的标识。只有在无适合的实验室

程序时，才使用哨兵禽。本章第10.4.33条描述了在免疫接种情况下对血清学结果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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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 .4 .30条

证明无禽流感或高致病性禽流感状态

1. 成员申请认证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无禽流感或无高致病性禽流感：附加监测要求

成员申请认证其整个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无禽流感或无高致病性禽流感，除满足上述

原则外，还应提供证据证明拥有一个有效的监测计划。

监测计划的策略和设计取决于各国或地区流行病学情况，且须根据本章所述的原则与方法进行

规划和实施，以证明在过去12个月内，易感家禽禽群（免疫或未免疫）没有禽流感或高致病性禽流

感病毒感染。这需要有关实验室的协助，此类实验室可采用病毒检测和抗体检测方法，进行禽流感

或高致病性禽流感鉴定。此监测计划可针对具有特殊感染风险的禽群，感染风险可能来自生产模

式、与野禽可能有直接或间接接触、不同日龄禽群混养、当地禽产品销售模式（含活禽市场）、使

用可能污染的地表水、不同种类禽混养、生物安保措施不足等。

2. 对免疫接种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的附加条件

防止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传播的免疫接种可作为防控计划的一部分。因阻止病毒传播的禽群免

疫水平取决于禽群大小、种类组成、易感禽群的饲养密度，故无法统一界定。根据国家、地区或生

物安全隔离区的流行病学特征，可采取免疫某些种类或部分家禽亚群的策略。

需对所有免疫禽群开展病毒学和血清学监测，确保无病毒流行。采用“哨兵禽”策略可进一步

提供无病毒流行的证据。依据所在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的风险大小，这些检测应至少每6

个月（或更短时间）重复一次。

此外，还应提供表明免疫接种措施有效性的证据。

第10 .4 .31条

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发生疫情后重新申请无禽流感或无高致病性禽流感认证：附

加监测条件

成员在疫情发生后申请恢复整个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无禽流感或无高致病性禽流感病

毒感染时，除满足上述规定外，还需提供证据，证明其拥有一个基于流行病学环境特征的有效监测

计划，用以表明无禽流感或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感染。这需要采用病毒检测和抗体检测方法进行流

行病学监测。采用“哨兵禽”策略可有助于监测结果的解释。

成员在发生疫情后申请恢复整个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无禽流感或无高致病性禽流感病

毒感染，需报告其主动监测计划的结果，针对禽流感或高致病性禽流感易感的禽群定期进行临床观

察，并按照建议中所述的总则和方法计划和实施主动监测。该监测至少应达到风险禽群代表性随机

抽样所能达到的可信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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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 .4 .32条

无禽流感的养殖场：附加监测条件

养殖场申请无禽流感认证需提供无禽流感病毒感染的证据。这些养殖场的禽类已经过病毒分离

（或检测）和血清学随机采样检测，且符合本法典规定的一般原则。检测间隔时间视感染风险大小

而定，最多为21天。

第10 .4 .33条

血清学和病毒检测试验的应用和解读

感染禽流感病毒的家禽产生以下抗体：血凝素（HA）、神经氨酸酶（NA）、非结构蛋白（NSP）、

核蛋白/基质蛋白（NP/M）和聚合酶复合体蛋白抗体。本章没有收录对聚合酶复合物蛋白抗体的检测。

核蛋白/基质蛋白抗体的检测包括直接ELISA、阻断ELISA、琼脂凝胶免疫扩散（AGID）等试验方法。

神经氨酸酶抗体的检测包括神经氨酸酶抑制试验（NI）、间接荧光抗体、直接及阻断ELISA试验方法。

血凝素抗体检测采用血凝抑制试验（HI）、ELISA、中和试验（SN）。用血凝抑制试验（HI）检测禽类

是可靠的，但检测哺乳动物则不可靠。中和试验可用于检测血凝素亚型特异性抗体，是哺乳动物和某

些种类禽的首选方法。琼脂凝胶免疫扩散用于检测鸡和火鸡的核蛋白/基质蛋白抗体是可靠的，但其

他禽类则不可靠，现已研发出阻断ELISA作为检测所有禽类的核蛋白/基质蛋白抗体的替代方法。

血凝抑制试验和神经氨酸酶抑制试验可用于A型禽流感病毒的亚型鉴定（禽流感病毒具有16个

血凝素和9个神经氨酸酶亚型）。这些信息有助于流行病学调查和禽流感病毒的分类。

家禽免疫有多种A型禽流感疫苗，包括各种禽流感全病毒灭活疫苗和各种表达血凝素的疫苗，

血凝素抗体提供亚型特异保护。鉴别免疫接种和自然感染可采用不同策略，包括对未免疫的哨兵禽

进行血清学监测，或对免疫禽进行特异性血清学检测。

检测包括哨兵禽在内的未免疫禽的病毒感染时，可检测核蛋白/基质蛋白抗体、亚型特异血凝

素或神经氨酸酶抗体或非结构蛋白抗体。用相同血凝素亚型、不同神经氨酸酶亚型的灭活全病毒疫

苗免疫过的家禽，检测其野外暴露情况时，可用直接检测野毒株神经氨酸酶抗体的血清学方法，判

断是否有野毒株感染。例如，接种了H7N3疫苗的禽面临H7N1病毒疫情时，可通过检测野毒N1蛋白

亚型特异的神经氨酸酶抗体进行鉴别诊断（DIVA）。另外，若没有此鉴别诊断方法，灭活疫苗只诱

导产生滴度很低的非结构蛋白抗体，而该抗体在野毒感染的禽体内其滴度会明显升高。这已在实验

中取得令人鼓舞的结果，但尚无获得实地验证。对接种表达血凝素重组疫苗的家禽，可检测到抗血

凝素的特异性抗体，但检测不到抗禽流感病毒其他蛋白的抗体；如果检测到核蛋白、基质蛋白或非

结构蛋白的抗体，或检测到野毒株的特异性神经氨酸酶抗体，则证明有野毒株感染。

应对血清学阳性的所有禽群都进行调查。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和补充的实验室调查结果应记录每

个阳性禽群的禽流感感染/流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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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试验的特异性应高于筛查试验，敏感性至少等同于筛查试验。

应提供所用试验性能特性和验证的信息。

1. 免疫后出现阳性结果时的后续程序

对于已免疫的禽群，必须排除阳性结果原因是病毒流行的可能性。为此，在调查禽流感免疫禽

群的血清学监测阳性结果时，需遵循以下程序：先假设监测中所用的血清学试验阳性结果并非因为

病毒流行，再对所有证实或反驳此假说的证据进行检查。须有证据证实所有流行病学信息，并在最

终报告中公布结果。

制定血清学检测区分感染与免疫的策略时，掌握有关疫苗类型知识非常关键。

a） 禽流感全病毒灭活疫苗使用的疫苗毒在神经氨酸酶亚型上与野毒株同源或异源。如果免疫

采用禽流感全病毒灭活苗，且禽群具有核蛋白或基质蛋白抗体，则应采用以下策略：

ⅰ） 哨兵禽的核蛋白或基质蛋白抗体应为阴性。若哨兵禽的核蛋白或基质蛋白抗体也呈阳

性，说明有A型流感病毒感染，须做特异血凝抑制试验，以鉴定是H5还是H7亚型的禽

流感病毒感染；

ⅱ） 如果禽流感全病毒灭活苗含有与野毒株同源的神经氨酸酶，出现非结构蛋白抗体，则

表明有野毒株感染。这时应进行采样，通过病毒分离或检测病毒株特异基因组或蛋

白，排除禽流感病毒的存在；

ⅲ） 如果禽流感全病毒灭活苗所用疫苗株神经氨酸酶亚型与野毒株异源，出现野毒株神经

氨酸酶的抗体或非机构蛋白抗体，表明有野毒株感染。这时应进行采样，通过病毒分

离或检测病毒特异基因组或蛋白，排除禽流感病毒的存在。

b） 表达血凝素的重组疫苗含有与野毒株同源的血凝素蛋白和基因。可用上述哨兵禽来检测禽

流感病毒感染。在免疫禽或哨兵禽体内检出核蛋白或基质蛋白抗体、非结构蛋白抗体或野

毒神经氨酸酶抗体，都表明有野毒株感染。这时应进行采样，通过病毒分离或检测病毒特

异基因组或蛋白，排除禽流感病毒的存在。

2. 检测结果表明禽流感病毒感染时的后续程序

如在未接种疫苗的家禽中发现禽流感病毒抗体，应启动流行病学和病毒学调查，以确定病原体

是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还是低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对所有抗体检测阳性和受威胁的禽群进行病毒学检测。应采用病毒分离和鉴定的方法，或/和

用检测A型流感病毒特异的蛋白或核酸（图10.2），判定样本中是否有禽流感病毒。病毒分离是检验

禽流感感染的最佳标准。应对所有A型禽流感病毒检测其血凝素和神经氨酸酶亚型，且通过鸡体内

实验或测定H5和H7亚型的血凝素蛋白酶水解位点处的序列，判断分离毒株属于高致病性禽流感、

低致病性禽流感或其他A型禽流感病毒。现已开发核酸检测作为替代方法，并已得到验证。这些方

法与病毒分离的敏感度相当，但优点是可在数小时内获得结果。采用核酸检测方法检测H5和H7亚

型血凝素基因样本后，应再用病毒分离鉴定、鸡体内实验或核酸序列分析，以确认是否存在高致病

性禽流感或低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特征性的蛋白酶水解位点。检测核蛋白或基质蛋白相关抗原的方

法，由于敏感度低，最好只用于实地筛查A型流感病毒感染病例。应对核蛋白或基质蛋白检测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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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本进行病毒分离、鉴定和毒力确定。

验证实验室的检测结果应结合流行病学背景。用于补充血清学调查、评估病毒流行可能性所需

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a） 现行的生产体系特征；

b） 对可疑禽和同群禽进行临床监测的结果；

c） 感染场所疫苗接种效果评估结果；

d） 感染养殖场的卫生规程和历史状况；

e） 动物标识和移动控制；

f） 以往禽流感病毒传播中具有地区性意义的其他因素。

整个调查过程应作为流行病学监测方案中的标准操作程序进行记录。

图10.1和图10.2中列出了建议的禽群调查检测方法。

字母缩写

AGID 琼脂凝胶免疫扩散试验

DIVA 区别感染与免疫动物

ELISA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HA 血凝素

HI 血凝抑制试验

NA 神经氨酸酶

NP/M 核衣壳蛋白/基质蛋白

NSP 非结构蛋白

S 无禽流感病毒感染

+

+

+

+

+

图10.1　血清学监测确定须通报禽流感感染的实验室试验示意



OIE陆生动物卫生法典（下卷）714 原文为英文版

+

HA亚型特异
性检测

病毒学监测

核酸检测

S

S

S

S

图10.2　病毒学方法确定禽流感感染的实验室试验示意

注：于1998年首次通过，于2017年最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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